Christology 基督論 嚴格說來，基督論就是關乎基督的位格和身分的教義。過去基督論多數把基督的工作歸入來討論，現今多數是分開處理，放在救恩論之下〔參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；救恩（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39,Name=Salvation}）〕。【編按︰討論基督論的專書，極少是不包括基督之工作在內的。近代研究基督論的一句名言，可以指出二者不能分割的關係︰「離開」基督的本體（being），我們就不可能認識基督的工作（act）；離開了祂的工作，我們也不會認識基督的本體。祂的本體與工作是分不開的。」】
　　基督論對基督教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；若然沒有基督耶穌，基督教就不可能存在了。近代學者一直討論歷史的耶穌（Historical 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8,Name=Historical Jesus, Quest for}）之角色問題，我們卻可以肯定，耶穌之於基督教，與其他宗教創始者對他們的宗教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基督教就是耶穌基督。
　　新約到底怎樣論到耶穌？這問題在近代引起極大的爭論。差不多人人都同意，耶穌是個非常的先知，吸引許多人跟隨祂，這就令當時猶太人的權貴忍受不了，看祂為危險的人物。他們把耶穌逮捕了，還交給羅馬人釘祂於十字架。想不到幾天後，祂的跟隨者卻說祂從死人中復活。基督的復活（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或復活節事件，對基督教的重要是不容置疑的，但其歷史性卻引起爭議。每一間正統教會的信徒均堅持，耶穌從死裡復活是一個歷史事實，而這個信念成了整個新約信仰的基石（林前十五19）。保羅宣稱他在大馬色路上，曾遇上復活的基督；他的見證與基督昔日的門徒的見證是吻合的。有人企圖把保羅的經歷變成為一種純內在的、屬靈的經驗，然而這種解釋與第一代基督徒的解釋有矛盾。
　　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是︰到底新約有關耶穌的見證，有多少是直接來自耶穌自己，又有多少是後來教會信仰反省的結果？這個問題對不少關乎基督神聖的經文，是很具決定作用的，就如彼得的認信（太十六16），很多人都認為是晚期才發展出來的。無可否認，福音書是在復活之後才寫成的，其作者除了在復活的亮光中寫作外，還有什麼其他可能呢？但他們努力的結果，不是要捏造出一個虛假的耶穌，而是要向人指出耶穌真正的意義。
　　新約基督論另一個困難的問題，是它的內容，它與後來的發展好像不大一樣。福音書常提及救贖者──彌賽亞具有的稱謂，其中有些像「人子」一類，是耶穌自己也用的。這等稱謂卻不是後期基督論的基礎，無怪乎有些學者認為新約呈現的，是一種本乎救恩歷史（Salvation-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}）的效用性基督論（functional christology），與教義性的基督論（dogmatic christology）不大一樣。二者是否真能這樣劃分，我們就要研究一些較重本體討論的經文，像約翰福音第三章就保留了早期基督論起源的資料，而且極不可能是後來的人補加上去的。我們可以邏輯地推論︰耶穌是誰決定了祂可以做些什麼，因此從神學的角度來看，本體論必須成為救恩歷史的前設。
　　新約宣告，耶穌是大衛的苗裔，也是以色列君王傳統的繼承者，祂成了大祭司，也是為救贖而獻上的祭牲，好把人從罪中拯救出來。只有神具此權柄把以色列社會的秩序這樣倒轉過來，為人類開闢一條「新的道路」。這些事情的發生，與第一代基督徒宣稱耶穌是神成了肉身吻合，與新約常討論祂之權柄的經文也相同。
　　使徒後期基督論的發展，起碼部分原因是因應不同異端的挑戰而來。在新約時代，有些人相信耶穌是某種天使，意思是說，祂不是真正的人（參約壹四2～3）。這種異端思想稱作「幻影派」（Doc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69,Name=Docetism}），來自希臘文的dokein，幻影、仿若。許多學者均認為，這個思想在異端及正統基督徒當中都相當普遍，可惜這是不能證實的一個說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同一批學者也不認為第一代基督徒相信耶穌就是神。
　　1.古典基督論
　　一般說來，古典基督論是以第四世紀教會為要答辯亞流（參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而開始；亞流認為基督是一個屬天的存有，作人神之間的中保，但仍然是個受造物。他說，基督若不是受造的話，就不可能為我們受苦受死，因為神是不死的，也是不受感的（impassible）【編按︰意思是不能受低於祂的存有所動，尤指感情上】。亞流為325年尼西亞會議（參會議，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定罪，但他的思想一直存在，至少直到八世紀。
　　尼西亞會議之後，教會至少存在兩個學派，稱作亞歷山太學派（Alexandrian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5,Name=Alexandrian School}），和安提阿學派（Antiochene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41,Name=Antiochene School}）。亞歷山太學派居領導地位，安提阿學派則是反應他們認為亞歷山太學派過分的地方，至少在教義上我們可以這樣看。
　　亞歷山太學派特別強調基督的整合性。他們相信基督的位格（Hypostasis{\LinkToBook:TopicID=596,Name=Hypostasis}）是神聖的，祂是神的兒子；為了人的救贖（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），祂取了人的身體。他們的問題是如何界定這肉身的性質；原來一個常存的引誘，是說這肉身只是指耶穌的身體，卻不包括祂的靈魂。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的學生亞波里拿留（Apollina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47,Name=Apollinarianism}）便如此說，結果於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二次大公會議給定為異端。亞歷山太學派也反對亞波里拿留的思想，但一直不能清晰地指出他錯謬的癥結。到了五世紀，亞歷山太學派在他們的信條內申明，基督只有一個「特性」（physis，這詞的用法十分接近「位格」，hypostasis），而此特性必然是神聖的。問題立刻來了，我們應怎樣界定基督真實的人性呢？亞歷山太學派這個思想，終於引致「基督一性說」（Monophys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8,Name=Monophysitism}），為第四屆大公會議（即迦克墩會議，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判為異端。
　　安提阿學派的淵源，可上溯至三世紀一個異端，叫做撒摩撒他的保羅〔Paul of　Samosata；另參嗣子論（Adopti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7,Name=Adoptionism}）〕，因為相信基督只是一個人，為神收納為兒子，而於268年被安提阿會議定為異端。後來此派思想改了不少，但主要精神仍存，可見於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（Theodore of Mopsuestia，約350～428），和涅斯多留（Nesto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840,Name=Nestorius}）的基督論。他們二人均說基督有兩個不同的特性而「匯合」（synapheia）為一。在聯合之前，有一個是神的兒子，具有神的性情，另一個是人的胚胎，具有人的性情。受孕的時候，神的兒子進入人的胚胎，卻沒有因而混成一體，二者是並排對稱（頗像一對合併的禱告的手那樣），是一種整體大於部分的聯合︰整體就是基督的位格；理論上說，二者是可以分開而不會損害二者其一︰神的兒子或人子耶穌的。
　　涅斯多留在第三次大公會議（以弗所，431）被定罪，迦克墩會議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  迦克墩會議}重申他的教義為異端。當時接納為正統的教義，是羅馬主教利奧（Leo{\LinkToBook:TopicID=716,Name=Leo the Great 大利奧}）的《大卷》（Tome, 449）。利奧說，基督只有一個位格，是神聖的；在道成肉身上加了真實的人性。我們若要明白祂神性和人性的關聯，就必須從其一個位格入手，不是從二性。利奧的解釋原本是想調和亞歷山太和安提阿二學派，它本身亦是一個神學的傑作；可惜兩派都拒絕，認為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妥協。幸而參加迦克墩會議的人，大部分均接納它為正確的解釋。直到今天，它仍然是古典基督論一個重要的基礎，也是迦克墩信經的根據，承認耶穌「是同一基督，是子，是主，是獨生的，具有二性，不相混亂，不相交換，不能分開，不能離散。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，各性的特點反得以保存，會合於一個位格，一個實質之內」。
　　很多時候人不大注意451～787年間的教義發展，但我們若要了解迦克墩信經的影響，就要注意這段時期了。這段時期承繼迦克墩信經的傳統，開始討論基督的意志問題。神學家承認基督有兩個意志（dyotheletism），不是如拜占庭皇帝赫拉克留（Heraclius, 610～41）所說的，只有一個意志（monotheletism）。再者，他們承認基督的人性是與道（Logos{\LinkToBook:TopicID=734,Name=Logos}）聯合為一，這樣，基督人性的完整就得以保存，不必說祂只是一個人，或只是一個神。最後，他們宣認我們若看見在肉身的基督，就是看見神，不是只看見一個人。
　　這時期的神學家常面對的問題，是福音書上有關耶穌行神蹟的見證，我們應該怎樣解釋它？很多人認為耶穌的人性一定是為道所神化了，不然怎麼可以行在水面，或病人只要被耶穌摸一下就好起來？有些時候，耶穌好像是頗無知及軟弱的，這些不可能是出於祂的神性吧。這期間的神學家怎樣解決此等問題呢？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，就是「屬性相通」（communicatio idiomatum）。按這個理論，無論耶穌作什麼或說什麼，祂的神性和人性都是「通力合作」，互助互用的。基督論若要解釋耶穌神人二性怎麼可以共寓一體，我們就很難不借用這個屬性相通的原理【編按︰屬性相通原理，其實是進一步解釋基督只有一個位格person），不是兩個︰神人二性是聯合於同一的位格內；但在迦克墩信經的二性之相互關係上（即四個反義詞所界定的關係），屬性相通的原理是進一步正面地指出，凡我們說及基督之人性者，皆可以用來說及基督的神性（因為兩者有相通的關係），反之亦然】。
　　這時神學家的注意力，集中在基督的位格，而不是祂的神人二性的問題。他們說，基督的位格是道成肉身的媒介，祂的神性存於祂的位格內，祂的位格卻不是只由神性構成，祂位格的表達，就是神人二性。在十字架上，基督這位真神是在真人內為我們受苦、受死，這樣便可以同時解釋神怎樣為人犧牲，而神仍然維持是神的教義了。
　　2.近代基督論
　　教父時期終結了，基督論在基督本體問題的討論也告一段落；此後好幾個世紀之久，神學家均致力研究基督的工作（部分神學家把它歸入救恩論來處理）。就是改教家也滿意古代基督論的成就，其中尤以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為著，他認為古代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已充分、忠實地把聖經的教導表達出來（《基督教要義》，Ｉ.xiii，文藝）。這個看法為大多數教會接受，而且成了更正教正統的觀點，直到今天。
　　到了十八世紀之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，神學家再度討論基督的位格和神人二性的問題。從來馬魯斯（Hermann Reimarus, 1694～1768，德神學家，以惟理主義解釋宗教）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大部分歐洲神學家均以耶穌之神性為後期人加進去作前設，希望重新塑造「歷史耶穌」{\LinkToBook:TopicID=568,Name=Historical Jesus , Quest for 歷史耶穌的追尋}的生平。啟蒙時期的基督論描繪出來的耶穌，基本上就是一個先知式的道德家和宗教改革者，祂之捨命是因為祂的思想太先進了。
　　史懷哲（Schweitz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7,Name=Schweitzer, Albert}）強烈批評這種「歷史耶穌」的模式，但他也不接受古典基督論的解釋。史懷哲認為新約記載的耶穌，事實上是一個預言式（apocalyptic）的人物，新約不單沒有誇張祂在這方面的特性，反是以低調來處理。於是基督論便在歷史耶穌之上多了一個辯論的題目，但史懷哲提出的問題，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啟蒙時代的精神。
　　近代基督論事實上分成兩個陣營，各有自己不同的神學方法。傳統的「迦克墩基督論」是所謂「從上面（from above）來做的基督論」【編按︰所謂從上面，意思是指這種基督論以啟示為本，維持基督之神性為主；與「從下面」的不同，後者以人的經驗為本】，與「從下面（from below）做的基督論」不同；後者還批評「從上面」的基督論有「幻影派」基督論的味道【編按︰即說耶穌只是神的異端學說；但這種批評是不公允的，因為被評為「從上面」做的基督論者，沒有一個否定或不重視耶穌的人性】，對耶穌的心理活動完全忽視。事實上，較偏激的「從上面」做的基督論，是似基督一性論多於似幻影派。從另一角度而言，「從下面」做的基督論，很多時候就淪為較粗劣版本的涅斯多留式的基督論，甚至是嗣子論{\LinkToBook:TopicID=107,Name=Adoptionism 嗣子論}，令人懷疑這個耶穌與凡人到底有什麼不同。
　　「從下面」做的基督論，因為使用「神話」一詞而廣受注意。按他們的解釋，古典基督論神學家的問題，乃出於他們誤把新約神蹟當作歷史事實；它們只是真理的代表。不過這陣營的神學家不少是不能接受這樣的結論，像富希士（P. T. Forsyth{\LinkToBook:TopicID=471,Name=Forsyth, Peter Taylor}）及端納．貝利（D. M. Baillie{\LinkToBook:TopicID=178,Name=Baillie, Donald Macpherson}），他們認為就是「歷史的耶穌」也有足夠證據說明耶穌的神性。庫爾曼（Cullmann，1902年生；參救恩歷史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 救恩歷史}）和哈恩（Ferdinand Hahn， 1926年生）則從基督的稱謂（titles）入手，嘗試找出耶穌真實的一面；他們認為新約作者是用神話式的觀念來表達歷史的事實。
　　另些學者像漢高（Martin Hengel， 1926年生）和潘寧博（Pannenberg{\LinkToBook:TopicID=897,Name=Pannenberg, Wolfhart}），則重新肯定福音書的歷史性，並以此來肯定耶穌的神性。較接近古典或正統教義的，正是這一派學者的理論。我們有證據顯出，所謂「從上面」和「從下面」來做的基督論，至終會聯合在一起，而其結論會偏向傳統迦克墩信經之立場。馬學而（I. H. Marshall，1934年生）、毛勒（C. F. D. Moule，1908年生）和加洛茲（J. Galot）等人的作品，正強調這種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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